
  

104 年度助理管理師/助理工程師、助理事務員甄試試題  
師級：「類別一：法務」 

科目：民事訴訟法及強制執行法 

1.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卷、入場通知書號碼、桌角號碼、應試類別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

請監試人員處理。繳卷時，請將「答案卷」及「試題卷」一併繳回。 
2.本試題共 100 分，請於答案卷上作答，並標明題號。 

 

一、選擇題 40%(共 10 題，每題 4 分)  
1. 下列有關民事訴訟管轄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Ａ）合意管轄應以文書證之 

    （Ｂ）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可依被告聲請裁定移送管轄 

    （Ｃ）定法院之管轄，以起訴時為準 

    （Ｄ）被告不抗辯法院無管轄權，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該法院即取得管轄權 

2. 債權人聲請假扣押後，如本案尚未繫屬，命假扣押之法院應依債務人聲請，命債權人於一

定期間內起訴。試問：下列何事項與起訴沒有同一效力﹖ 

    （Ａ）依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者 

    （Ｂ）依本法聲請調解者 

    （Ｃ）其他經依法開始起訴前應踐行之程序者 

    （Ｄ）基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而聲請假扣押，已依法請求宣告改用共同財產

制者 

3. 下列有關民事訴訟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Ａ）訴訟型態可分為給付之訴、確認之訴及形成之訴 

    （Ｂ）在民法上有行為能力者，有民事訴訟法上之訴訟能力 

    （Ｃ）分割共有物之訴訟起訴時，應列不同意分割之共有人為被告，同意分割者為原告 

    （Ｄ）債權人就金錢請求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處分 

4. 下列有關民事抗告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Ａ）提起抗告，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但送達前之抗告亦有效力 

    （Ｂ）提起抗告，原則上均有停止執行之效力 

    （Ｃ）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事件，其第二審法院所為裁定，得向受訴法院提出異議 

    （Ｄ）應為抗告而誤為異議者，視為已提起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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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列有關民事訴訟第二審之敘述，何者正確﹖ 

    （Ａ）當事人原則上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 

    （Ｂ）在第一審所為之訴訟行為，於第二審沒有效力 

    （Ｃ）提起上訴，應於第一審判決送達後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Ｄ）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為求訴訟一次解決，均無須得他造同意 

6. 下列何者不是返還提存物擔保金之法定要件﹖ 

    （Ａ）應供擔保之原因消滅者 

    （Ｂ）供擔保人證明受擔保利益人同意返還者 

    （Ｃ）訴訟終結後，供擔保人證明已定三十日以上之期間，催告受擔保利益人行使權利

而未行使者 

    （Ｄ）法院依供擔保人之聲請，通知受擔保利益人於一定期間內行使權利並向法院為行

使權利之證明而未證明者 

7. 下列何種情形不屬於法院得為停止強制執行程序之原因﹖ 

    （Ａ）有回復原狀之聲請 

    （Ｂ）發票人主張本票係偽造者 

    （Ｃ）提起異議之訴 

    （Ｄ）對於假扣押裁定提起抗告 

8. 執行法院於下列何種情形下，不得核發債權憑證﹖ 

（Ａ）對於保全執行或物之交付之執行，嗣發現執行無效果 

（Ｂ）債務人雖有財產，惟經執行後所得數額不足清償債務 

（Ｃ）債權人聲請執行時已陳明債務人現無財產可供執行 

（Ｄ）債務人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 

9. 債權人就一般私人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例如存款）為執行時，下列敘述何者為

不正確﹖ 

（Ａ）執行法院應先發自動履行命令，促請債務人自動履行 

（Ｂ）依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債權人也可以聲請執行法院核發移轉命令 

（Ｃ）第三人如不承認債務人之債權存在，可以向執行法院聲明異議 

（Ｄ）第三人聲明異議後，執行法院應通知債權人 

10.下列何者不是屬於可以向執行法院聲請或聲明異議之原因﹖ 

（Ａ）對於執行書記官所為強制執行之方法 

（Ｂ）第三人主張查封標的物非屬債務人所有 

（Ｃ）執行法院有超額查封之情事 

（Ｄ）對於執行法院排除租賃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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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論題或計算題 60%(共 2 大題、6 小題) 

1.甲以乙無權占有為理由，起訴請求乙遷讓房屋，嗣在訴訟繫屬中甲又將該房屋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丙所有，試問： 

（一） 何謂「當事人恆定原則」？甲將房屋移轉登記予丙所有，對本件訴訟有無影響？ 

（二） 丙可否向法院主張要承當甲之訴訟？此時若乙不同意，法院應如何處理？ 

（三） 「承當訴訟」與「承受訴訟」有何不同？請試舉一例說明我國民事訴訟法中關

於「承受訴訟」之規定（每小題各 10 分） 

    2.下列情形甲可否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抑或第三人異議之訴？ 

     （一）債權人乙以債務人甲積欠土地租金新臺幣（下同）10 萬元為由對甲聲請發支付

命令，甲於接獲支付命令後未於法定期間提出異議，乙即持已確定支付命令及

確定證明書向甲聲請強制執行，甲遂以該土地係遭第三人丙冒名承租為由向法

院起訴，請求撤銷該強制執行程序，有無理由？（10 分） 

     （二）甲駕車不慎與乙發生車禍，致乙死亡，甲隨即與自稱為乙之配偶丙及其子丁在

派出所成立民事和解，除強制險 200 萬元外，甲允諾另行賠償 50 萬元，並簽發

103 年 6 月 30 日到期之 50 萬元本票一紙交由丙、丁收執。嗣經檢察官調查結

果，本件車禍乙應負全部過失責任，甲並無肇事責任，且丙、丁並非乙之配偶

及兒子，僅係其同居人及私生子。甲隨即向丙、丁催討欲索回該紙本票，丙、

丁不允，並隨即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後，持該本票裁定對甲聲請強制執行，甲

即起訴請求撤銷該強制執行程序，有無理由？（10 分） 

     （三）甲與乙、丙三人成立合夥，每人出資 100 萬元共同經營「高港餐廳」，詎因丙前

曾擔任友人之連帶保證人而遭連累，銀行遂持執行名義查封執行「高港餐廳」

中丙之出資額 100 萬元，甲即起訴請求撤銷該強制執行程序，有無理由？又甲、

乙應否一同起訴？（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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